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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主席：各位議員，早晨。首先要處理的事項是法案。法案首讀。  

 

 

法案首讀  

 

《國旗及國徽條例草案》  

 

《區旗及區徽條例草案》  

 

 

秘書：《國旗及國徽條例草案》。  

   《區旗及區徽條例草案》。  

 

法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法案二讀  

 

主席：法案二讀。  

 

《國旗及國徽條例草案》  

 

 

主席：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國旗及國徽條例草案》。

這項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內使用及保護國旗和國徽及有

關事宜作出規定。  

 

 《基本法》附件三列出必須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布或立法實施的全國性

法律，其中有兩項與國旗和國徽有關的決議和命令，將根據《基本法》第四

十八條的規定，於 7 月 1 日由行政長官公布，予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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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通過以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 1990 年及 1991

年分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當然，

這兩則全國性法律尚未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但由於其中有部份條文適用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並且必須在 7 月 1 日起生效，所以有需要通過本地立法

實施。  

 

 國旗和國徽象徵中國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本條例草案訂明特區政府的

主要建築物必須展示國旗、國徽或兩者並存，也授權行政長官規定必須展示

國旗和國徽的具體地點，並在憲報公布。行政長官的規定屬於行政指引，非

附屬法例。  

 

 國旗和國徽既是主權的象徵，應該受到尊重和珍惜。條例草案訂明不得

使用破損、污損、褪色或不合規格的國旗和國徽。國旗和國徽的規格分別列

於條例草案的附表 1 和 2，國旗和國徽亦只可由指定的企業按照規格製造。

這些條文都與全國性的有關法律條文一致。  

 

 為維護國旗和國徽須有的尊嚴，條例草案也規定國旗和國徽不得用於商

標、廣告或私人喪事活動。國徽更不得用於日常生活的陳設或私人慶祝或弔

唁活動。此外，行政長官也可作出行政規定，禁止在某些並不適用的場合或

場所使用或展示國旗和國徽。條例草案也訂明蓄意侮辱或違例使用國旗和國

徽的罰則。違例使用國旗和國徽作商標或廣告用途的最高罰款額為 50,000

元。用作其他非法用途的最高罰款額則為 5,000 元。蓄意侮辱國旗或國徽，

例如焚燒、損毀、踐踏等行為，一經定罪，最高懲罰為罰款 50,000 元及監

禁 3 年。  

 

 條例草案附表 3 還對國旗的升降、優先地位及下半旗的情況亦作出了若

干規定。  

 

 主席，我謹動議二讀條例草案。  

 

 

主席：我現在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國旗及國徽條例草案》，予以二讀。法

案依據《議事規則》第 54 條第 (4)款的規定，押後辯論，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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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旗及區徽條例草案》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區旗及區徽條例草案》。  

 

 目前，唯一有關保護政府徽號的法律是第 315 章《香港盾徽 (保護 )條

例》。香港並沒有關於旗幟的法律，但由於香港旗幟印有香港盾徽，《香港

盾徽 (保護 )條例》間接規範香港旗幟的使用，但該條例所指的香港盾徽是

根據皇室令狀而頒授的徽章，故該條例不能在 6月 30日後繼續實施。鑒此，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本年 2 月決議該條例不被採用為特區法律。  

 

 我們認為有必要另行立法，以保護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及區徽，並且

就區徽的使用及製作訂定規定。  

 

 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有 4 方面：  

 

 (一 ) 訂定條文以確保區旗區徽的尊嚴。有關的條文載於條例草案的

4,6 及 7 條。主要的目的是禁止使用破損或不合規格的區旗區

徽、蓄意侮辱區旗區徽及把區旗區徽用作為商標或廣告；  

 

 (二 ) 訂定條文以確保製作及使用的區旗區徽是合乎規格的。條例草案

附表並詳細列出籌備委員會所通過的有關區旗區徽的規格；  

 

 (三 ) 清楚列出國旗及國徽和區旗及區徽並用時應注意的事項。這方面

的條文是根據籌委會通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使用暫

行法》而草擬的；  

 

 (四 ) 最後，條例草案也賦權行政長官規定特區內哪些機構及場所必須

懸掛區旗區徽。  

 

 主席，我謹動議二讀條例草案。  

 

 

主席：我現在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區旗及區徽條例草案》，予以二讀。法

案依據《議事規則》第 54 條第 (4)款的規定，押後辯論，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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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 

 

主席：《 1997-98 年度過渡期預算案》。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 1997-98 年度過渡期預算案》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主席女士，我謹動議臨時立法會支持《 1997-98 年度

過渡期預算案》。  

 

編製過程 
 

 由於 1997-98 財政年度，跨越中英政權交接，因此，中英聯合聯絡小組

於 1995 年成立財政預算案專家小組，處理編製過渡期預算案及有關事宜。

雙方同意過渡期預算案必須涵蓋整個財政年度，以確保現行的財政制度和各

項公共服務得以持續推行，保障特區政府的有效運作。  

 

 中英雙方本衷誠合作的精神和積極務實的態度，經過十多輪的會談，

就預算案的開支及收入部分取得共識。這份過渡期預算案嚴格遵守一貫的審

慎理財原則，亦符合《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是一份審慎、穩健，兼顧各方

面利益的預算案，對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發揮積極的作用。  

 

預算案重點  

 

 本年度的預算案是以“持恒處變，平穩發展”為主題，以順利過渡為目

標，並確保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時，有穩健的財政儲備，以應付中長期的發

展需要。  

 

 政府的開支預算，符合《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以量入為出為

原則，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掛。估計 1997 至 98 年度的開支總額為

2,030億元，其中包括 8億元為資本投資， 1,544億元 (76%)為經常開支， 478

億元為非經常開支項目。經常開支中， 5 項最主要的支出項目依次為教育

(21.2%)、醫療 (14.4%)、支援服務 (14%)、保安 (13%)和社會福利 (11%)。  

 

 1997-98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提出多項減稅和減費措施，實行藏富於

民。但預測本年度收入總額仍然高達 2,347 億元。收入大幅增長原因是由於

《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所徵收的租金將帶來額外收入。此外，由 7

月 1 日起，從土地交易所得的收入將悉數撥歸特別行政區政府，而非與土地

基金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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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測本年度財政盈餘將為 317億元。估計在 1998 年 4 月 1 日，特別行政

區政府的累積儲備總額，包括土地基金結餘，將達 3,590 億元。這筆儲備對

穩定過渡期的金融制度，至為重要，亦為港人治港奠下良好的財政基礎。在

香港回歸以後，如何善用這筆儲備，為香港進一步創造財富，和造福本港社

會，將是特區政府的一項重大課題。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均支持這份由中英雙方合作編製，

具有歷史意義的預算案。我謹此陳辭，請臨時立法會支持《 1997-98 年度過

渡期預算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會支持《 1997-98 年度過渡期預

算案》。現在進行辯論。有沒有議員想發言？梁智鴻議員。  

 

 

梁智鴻議員：  多謝主席。主席，由於這個議案是涉及香港過渡期的財政安

排，我相信議員同事一定希望有機會先行對這個預算案的內容作充分的研

究，然後才對這議案發表意見。所以我準備根據《議事規則》第 40 條第 (1)

款，動議此項辯論中止待續。在得到本會同意之後，我會再希望得到主席的

認可，再動議經由財務委員會研究過渡期的預算案的內容。鑒此，主席，我

現在動議此項辯論中止待續，多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智鴻議員動議這一項辯論中止待

續。現在就這一項議案進行辯論。有沒有議員想發言？廖成利議員。  

 

 

廖成利議員：  主席，我想補充一點意見，便是這一份過渡期預算案在立法

局內以法案的形式已獲通過。根據《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的規定，在特區

成立時，如果人大常委會沒有根據《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宣布某條法例

與《基本法》有牴觸的話，它是會被採納為特區法律的。故此，這一個財政

預算案，便會因為人大沒有宣布它是牴觸《基本法》，便因此而成為特區法

律。現時臨立會只是為特區成立時不可少的法律進行立法。所以我同意這個

過渡期預算案採用議案的形式，讓我們各位臨立會議員作出討論，研究是否

有可改善的地方，包括給特區政府一些空間，使有關安排更加暢順。例如在

社會福利的安排等方面，增加支出。故此，我建議我們應對預算案的內容，

作出詳細的討論及研究，但不是等於用一個法案的形式去提交臨立會通過。

我覺得現在這個安排是非常適當的。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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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還有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若是沒有，我想請問梁智鴻議員，你是否

想準備回應呢？  

 

(梁智鴻議員搖頭表示不打算回應。 ) 

 

 

主席：現在我向各位提出待決的議題，就是梁智鴻議員動議此項辯論中止待

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主席：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數。我宣布這個辯論中止待續。梁智鴻議員。  

 

 

梁智鴻議員：  多謝主席。主席，我希望根據《議事規則》第 29 條第 (1)款，

請求主席酌情免卻預告，容許我再提出一個議案，內容是《 1997-98 年度過

渡期預算案》交付財務委員會研究。多謝主席。  

 

 

主席：梁智鴻議員，我容許你無需預告，提出你的議案。  

 

 

梁智鴻議員：  多謝主席。我動議通過議案為《 1997-98 年度過渡期預算案》

交付財務委員會研究。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議員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7-98 年度過渡期預算案》

交付財務委員會研究。現在進行辯論。有沒有議員想發言？若是沒有議員想

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這個待決的議題是：《 1997-98 年度過渡期預算案》

交付財務委員會研究。現在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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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數。我宣布：將行政長官辦公室提交的《 1997-98

年度過渡期預算案》交付財務委員會研究。  

 

 

議員議案 

 
主席：議員議案。接納《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議事規則》英文本。周

梁淑怡議員。  

 

 

採納《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議事規則》英文本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並列於訂正議程內的議案。  

 

 在 4月 12日的本會會議上，多謝同事支持通過經譚惠珠議員及葉國謙議

員作修正後的我所提出的有關“採納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議事規則”

的議案。  

 

 當日，我曾代表“議事規則工作小組”向各位報告，“工作小組”會在

短期內完成《議事規則》英文本的草擬，然後提交本會審議、辯論及通過。  

 

 現在提交的就是這份《議事規則》的英文本，我希望同事能夠支持這個

議案。  

 

 我想補充的，就是“工作小組”已開始研究在《議事規則》上留下標記

的有待檢討事宜，現正檢討臨時立法會與屬下委員會的關係、委員會的相互

關係及個別委員會的規條。“工作小組”歡迎同事提供意見，而且“工作小

組”亦會盡快研究其他的標記。待有結論後，“工作小組”定會向大會提交

報告。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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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接納《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

議事規則》英文本。劉健儀議員已作出了預告，表示將準備就這一項議案動

議修正案。修正案的內容，已經登載於修訂議程裏。為了方便各位議員發表

意見，我提議一起辯論原議案和修訂案。本會現在進行辯論原議案和修正

案。我現在請劉健儀議員先發言，並動議她的修正案，讓我在修正案提出了

待議議題後，各位議員便可以就原議案和修正案發言。劉健儀議員。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周梁淑怡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列載於

修訂議程內。  

 

 我建議的修正目的是令《議事規則》第 10 條第 (3)款的英文本更準確地

反映出中文本的意思。根據《議事規則》第 10 條第 (3)款，“除行政長官另

有指示外”，某些官員可以列席任何臨時立法會及其他委員會的會議。英文

本將“除行政長官另有指示外”這片語譯作“Subject to the dir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英文的字眼可能被誤解為有關官員出席臨立會會議須受
行政長官的指示所規限，這不符合原中文本的意思。因此我建議改為

“ Subject to such direction as may otherwise be made by the Chief 
Executive”。這純粹是技術性的修正，而“議事規則工作小組”亦同意是項
修正。  

 

 希望同事支持通過我所提出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  

 

 

劉健儀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就周梁淑怡議員於 1997年 5月 3日在臨時立法會提出的有關採納香港

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議事規則英文本的議案的附表中的第 10(3)

條，作出修正，刪去 “Subject to the dir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代以
“Subject to such direction as may otherwise be made by the Chief Executive”。”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周梁淑怡議員的議案按劉健儀議

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修正。現在進行議論。是否有議員想發言？如果沒有議

員想發言，周梁淑怡議員，你是否準備就這修正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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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代表“工作小組”支持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我們

是很接受剛才劉健儀議員所說的，就是這項修正會令《議事規則》的中英文

版本更為一致。  

 

 多謝主席。  

 

 

主席：現在我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周梁淑怡議員的議案按劉健儀議員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修正，現在付諸表決。  

 

 

主席：贊成的議員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數。我宣布這一項的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你想不想作最後的答辯呢？  

 

(周梁淑怡議員搖頭示意不作答辯。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議員提出的待決議題，就是周梁淑怡議員提出的議案經

劉健儀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主席：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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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周梁淑怡議員的議案經過劉健儀議員修正

後，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宣布休會，同時宣布本會將在 1997 年 5 月 10 日 (星期六 )上午 9

時 30 分續會。  

 
會議遂於上午 9 時 57 分結束。  


